選擇題的考點
1.繼承人資格 2.應繼分 3.父輩皆死亡，是否構成代位繼承
選擇答案
CBDBB
DD(AB)DD
CDDAC
BACCC
BB A


4.喪失繼承權 5.繼承回復請求權
6.祭祀公業 7.代位繼承之要件
8.同時死亡，不互相繼承
9.遺產酌給的數字 10.遺產酌給要件
11.遺產共有 12.遺產清算
13.遺產陳報至清償之程序
14.清償順位 15.先後死亡
16.未依比例清償時之處理方式
17.無限責任 18.所得遺產法條
19.所得遺產法條內容 20.喪失繼承權&無限責任
21.歸扣 22.所得遺產

申論題爭點和內配分
一、配分25分
1. 原依照1138①、1140，乙丙丁己為繼承人【配分5】
2. 但乙毆打會長，並被表示剝奪繼承權，依1145Ⅰ⑤喪失繼承權【配分8】
3. 丁雖撕遺囑，但該遺囑非關於繼承，故無1145Ⅰ④之問題【配分7】
4. 繼承人為丙丁己，應繼分依1144①各1/3【配分3】，各40億【配分2】

二、配分20分
1. 其他繼承人原可主張1146Ⅰ【配分5】
2. 但已過1146Ⅱ時效【配分5】
3. 依釋字771，可主張767【配分10】
  
三、配分15分
1. 依1159Ⅰ，受償比例X、Y各60【配分5】
2. 但繼承人違反之，致X多拿40，Y少拿40【配分5】
3. Y可依1161Ⅱ向X請求返還不當受領40【配分5】
加分：1161Ⅰ【+1】、X拿100具受領權【+1】




111學年度第二學期民法繼承 期中考（共40分），作答時間28分鐘

一、單選題（每題2分）
1. 關於繼承人之資格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A. 非婚生子女甲，必為其親生父親之繼承人。
B. 甲女已出嫁，喪失對父母之繼承權，離婚後得恢復繼承權。
C. 甲女喪偶，生有子丙、丁。丙喪偶、生有一女戊，甲丙一同搭火車出遊，遭遇事故，甲屍體先被發現，丙之屍體才被發現，甲之遺產丁、戊繼承，丙的遺產應由戊繼承。
D. 養子女若未從養父母之姓，則非養父母之繼承人。

2. 甲從小父母雙亡，受兄乙、姊丙扶養長大，甲長大以後與丁結婚，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，兩人沒有生子女。甲遭遇事故死亡，留有遺產1200萬，請問應如何繼承？
A. 乙、丙、丁各400萬。
B. 丁600萬，乙、丙各300萬。
C. 丁800萬，乙、丙各200萬。
D. 丁單獨繼承1200萬。

3. 甲有子乙、丙，乙有子X、Y，丙有子Z，乙丙皆已死亡。後甲死亡，留下2400萬遺產。關於甲遺產之繼承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A. 根據本位繼承說，X、Y、Z各可繼承800萬。
B. 根據代位繼承說，X、Y各可繼承600萬、Z可繼承1200萬。
C. 甲得以遺囑指定應繼分，使X、Y、Z各繼承800萬。
D. 若X拋棄繼承，則根據本位繼承說，Y可繼承600萬、X可繼承1800萬。

4. 甲生有不肖三子女丙、丁、戊。丙與甲有嫌隙欲殺死甲，一日將參有砒霜之熱茶拿給甲，甲福大命大只是拉肚子；丁性格暴躁，動不動辱罵甲是老番顛，卡早死厚；戊好嫉猜忌，見甲完成遺囑，恐對自己不利，將遺囑埋到土裡。請問下列何者正確？
A. 丙出獄後真心懺悔，甲亦宥恕之，則丙不喪失繼承權。
B. 若甲未表示剝奪丁之繼承權，則丁不喪失繼承權。
C. 若甲重新製作相同遺囑，則戊不喪失繼承權。
D. 若甲之遺囑其實對戊有利，則戊埋遺囑之行為不使之喪失繼承權。

5. 甲有子X，並認領Y，孰料Y其實和甲無血緣關係。X不知此事，甲死亡後X、Y共同繼承甲之遺產，並分割完畢。繼承開始後經過13年，X始知Y根本非甲之親生子女，立即請求X返還繼承之遺產。請問下列何者敘述正確？
A. 甲認領Y之行為仍有效，畢竟兩人已情同父子。
B. 依照釋字第771號解釋，繼承回復請求權和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為請求權競合，繼承回復請求權已超過10年而不能主張，X仍得再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Y返還遺產。
C. 根據實務和學說通說，繼承回復請求權已罹於時效， Y會成為真正繼承人，X喪失繼承人之地位。
D. Y就算自始知悉自己並非甲之親生子女，仍得依時效取得規定，就已登記之不動產，請求登記自己為所有人。

6. 有關我國祭祀公業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A. 若某祭祀公業已有規約規定女子無派下權，則女子無法繼承祭祀公業之財產。
B. 未有規約之祭祀公業，若派下之女子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書面同意，仍得取得派下員資格
C. 「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，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」部分，經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判定違憲
D. 「派下員無男系子孫，其女子未出嫁者，得為派下員」部分，因有保障女性權益，112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判定其合憲

7. 甲有獨子乙，乙有獨子丙。以下敘述何者正確？
A. 若乙先死亡，丙拋棄對乙的繼承權，則後來甲死亡時，依據固有權說，丙不得繼承甲之遺產。
B. 若甲死亡時，乙、丙尚生存，則各繼承1/2甲之遺產。
C. 設丙有妻丁，乙先死亡、丙再死亡，最後甲死亡時，丁得繼承甲之遺產。
D. 若甲死亡後，乙偽造甲之遺囑，則甲之遺產應由丙單獨繼承。

8. 甲中年喪妻，有乙、丙二子，均已成年。乙有A子，乙喪妻，乙被80歲的丁男收養，收養時成立時，A男21歲。數年後幸於某次旅行中意外死亡，丙口頭表示欲拋棄繼承，但未至法院辦理。請問，甲死亡時，何人有繼承權？（本題根據不同學說解答會不同，選哪一種學說，都算正確）
A. 僅A、丙有繼承權
B. 僅丙有繼承權
C. 僅A有繼承權
D. 僅乙有繼承權

9. 甲和乙為夫妻，生有丙、丁，甲死亡遺產為600萬。戊為甲之祖母，甲生前繼續扶養戊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A. 乙、丙、丁為繼承人，應繼分各1/3，即各200萬。
B. 根據通說，對於戊之酌給應以繼承人實際所得為限，本題中戊之酌給不可能超過150萬
C. 若甲已遺贈戊300萬，則戊無再受酌給之權利
D. 遺產酌給為物權請求權，若酌給權人受酌給50萬，而被繼承人僅有價值100萬之A名馬，則酌給權人取得1/2該A名馬所有權

10. 下列有關於遺產酌給的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A. 我國實務對於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提供生活費之外遇對象，多有承認遺產酌給請求權
B. 若甲另有債權人己，則戊對酌給遺產之權利，和己受清償之權利，相同順位
C. 符合遺產酌給要件者，一律由法院決定酌給數額
D. 我國實務有認為不須具備「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」之要件，亦生遺產酌給請求權

11. 甲死亡，繼承人為子女乙、丙、丁共3人，應繼分各1/3。甲之遺產僅有「深綠舍」出租套房一棟，市價6000萬，假設三人尚未分割遺產。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
A. 若乙、丙皆同意將「深綠舍」賣給第三人戊，就算丁反對，仍屬有權處分
B. 三人皆得入住「深綠舍」，乙不得禁止丙、丁使用公共曬衣場
C. 若X無權占有「深綠舍」，乙、丙、丁必須一同起訴，才得排除X之無權占有
D. 若乙、丙皆同意出租「深綠舍」給就讀中正大學之情侶小美、小帥，縱使丁反對，仍屬有權出租

12. 下列何者為民法上被繼承人之繼承人得分割之「遺產」？
A. 被繼承人之遺體
B. 被繼承人為軍人，死亡後國家發放的遺族撫恤金
C. 被繼承人生前投保人壽保險，死亡時所產生的保險金
D. 被繼承人生前買受一台筆電，其對買受人之交付請求權

13. 有關繼承人提出遺產清冊至債權人受清償為止之程序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A. 債權人陳報債權期間，繼承人即可對已知之債權人陸續清償，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全數用盡，即可免責
B. 遺贈債權和普通債權受清償之順位相同
C. 繼承人已知的債權人若未於期限內報明債權，該債權則不得受清償
D. 於清償階段，普通債權尚未屆清償期，仍受清償

14. 甲為被繼承人，遺產有400萬，乙為抵押權人（債權額300萬）、丙為普通債權人（債權額300萬）、丁為普通債權人（債權額200萬），甲於遺囑中遺贈戊100萬，甲之繼承人為子女己、庚，請問以下何者正確？
A. 乙應可得全額受償
B. 己、庚至少可分得特留分100萬
C. 乙、丙、丁各受償150萬、150萬、100萬
D. 乙、丙、丁、戊之受償比例應為3:3:2:1

15. 甲、乙為夫妻，育有子女丙、丁，丙與己結婚，生有子女庚、辛，甲不幸因為傳染病死亡，丙受甲傳染，亦於甲死亡後兩周後死亡。請問甲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，應繼分為多少？
A. 乙、己、丙、丁，應繼分各1/4
B. 乙、丁、庚、辛，應繼分各1/4
C. 乙、丙、丁，應繼分各1/3
D. 乙、己、庚、辛、丁，乙丁應繼分各1/3，己庚辛應繼分各2/9

16. 乙、丙對甲的遺產各有50萬之債權，X為甲的繼承人，甲遺產只有10萬，X將甲之遺產全數用來清償乙之債權，請問下列何者錯誤？
A. 繼承人X本應對於乙、丙各清償5萬
B. 繼承人X得請求乙返還溢領之5萬給自己
C. 丙得請求X賠償5萬
D. 若乙經丙請求，返還丙5萬，乙得向X再請求5萬

17. 下列何者不是繼承人應對遺產債務負無限責任之理由？ 
A. 偽造、變造、隱匿或湮滅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
B. 隱匿遺產情節重大
C. 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
D. 意圖詐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

18. 下列有關民法第1148條、民法第1148條之1的「所得遺產」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
A.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，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該財產「推定」為所得遺產。
B.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，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，但繼承人已處分該財產，應以「處分時」價值為準，追加計算於所得遺產內
C. 民法第1148條之1之立法目的為防止被繼承人以生前贈與，不當減少繼承開始時之遺產，影響債權人之權益
D. 民法第1148條之1對於所得財產之追加計算，指繼承人應實際將財產歸還於遺產中

19. 甲有兒子A、女兒B，甲死亡時手頭有300萬，甲於死亡6個月內，因A考上中正大學對A贈與120，死亡前1年內，因為B找到工作而對之贈與180萬。甲死亡時對乙負債900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A. 甲之「所得遺產」為300萬，ABC應於300萬範圍內對於乙負連帶責任
B. 若A先清償所有債務，A、B內部分擔比例為2:3
C. 甲之「所得遺產」為600萬，A、B內部分擔額為各300
D. 若A、B先以甲手頭300萬清償乙，A再自行對乙清償300萬，A僅得向B、請求180萬
[bookmark: _GoBack]
20. 甲喪偶，有子女乙、丙、丁三人。乙曾強迫甲不得廢棄「遺贈乙100萬元」內容之遺囑，甲迫於乙淫威，暫時未廢棄之，但後來甲仍找到機會撕毀遺囑。丙於甲死亡後，將甲之遺產予以隱匿。請問何人為甲之繼承人？
A. 僅丁
B. 乙、丁
C. 丙、丁
D. 乙、丙、丁

二、加分題（每題2分）
21. 甲男乙女結婚後生有子A、女B，A於民國100年和丙女結婚，甲因為A結婚，而贈與其300萬。後來A於民國108年赴德留學，甲再對A贈與240萬。又甲曾因為B於民國110年開服飾店而贈與其120萬。甲於民國111年病死，死亡時遺有財產共1200萬。請問甲之繼承人應如何分割遺產？
A 乙、A、B各分得400萬
B 乙可分得540萬、A可再分得240萬、B可再分得420萬
C 乙可分得440萬、A可再分得440萬、B可再分得320萬
D 乙可分得620萬、A可再分得180萬、B可再分得500萬

22. 甲男乙女結婚後生有子A、女B，A於民國100年和丙女結婚，甲因為A結婚，而贈與其300萬。後來A於民國97年赴日留學，甲再對A贈與120萬。又甲曾因為B於民國110年開服飾店而贈與其120萬。甲於民國111年病死，死亡時遺有財產共1200萬。 請問，若甲有債權人丁，債權額600萬，乙、A、B應如何對此債務負責？
A 乙、A、B應於1320萬之限度內，連帶對丁負責
B 乙、A、B應於1620萬之限度內，連帶對丁負責
C 乙、A、B應於1860萬之限度內，連帶對丁負責
D 丁僅得向乙、A、B各請求20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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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會長（甲）喪妻，有四兒女，大兒子榮基（乙）、二兒子煌基（丙）、大女兒輝姬（丁）、小兒子耀基（戊），其中耀基和其配偶因為車禍英年早逝，留有獨子一人，名為仁俊（己）。

陳會長早年經營碾米廠事業，後來致力於企業轉型和多角化經營，終於讓公司變成全國數一數二的大財團。陳會長向來重男輕女，且認為長子和長孫就應該繼承家業，所以花費大量心血致力於培養榮基成為集團接班人，無奈榮基能力平庸、品行不佳。反倒是小孫子仁俊才華洋溢、有著強烈野心和非凡洞察力，自小展現經營和投資長才，深受陳會長寵愛。陳會長對於仁俊的喜愛，引起榮基、煌基的警惕，害怕陳會長最後將遺產都留給仁俊，所以處處針對仁俊。輝姬在父親面前乖巧貼心，但向來不滿陳會長重男輕女，只因為自己是女生，就不能成為集團接班人，所以她常常陷害自己兩個哥哥，想藉此讓父親看清楚兩個哥哥的無能。
陳會長對孩子們的爭權逐利感到寒心，臨終之際於遺囑上寫下「風吹鴨蛋殼，財去人安樂，望諸君兄友弟恭，朽老即得含笑九泉已。」寓意子孫勿為遺產起紛爭。
2012年3月1日陳會長器官多重衰竭離世。輝姬第一時間趕到醫院發現遺囑，但不學無術，看不太懂陳會長寫得那麼文謅謅的遺囑，恐對自己不利，於是在其他家人趕到之前，將遺囑撕成碎片吞進肚子。
  因為陳會長病情急轉直下，仁俊覺得事有蹊俏，暗中展開調查，最終於2023年3月1日取得關鍵證據，證明榮基多次藉探病之名毆打陳會長，原因是不滿陳會長對仁俊的愛護有加，醫院監視器的畫面和錄音顯示陳會長臨死之前對榮基說「你這個不肖子，我死後你別想繼承我的遺產」。
   作答時，請以人名之代號回答之。

一、假設陳會長死亡時，遺產只有一棟A屋（價值120億）， 誰是繼承人？各自之應繼分為多少？

二、陳會長死亡時，繼承人們尚不知榮基的惡行，故將遺產A屋分割給榮基單獨所有，直到2023年3月1日才發覺該關鍵證據。請問陳會長之繼承人是否仍可請求乙返還A屋？

三、假設陳會長死亡時遺產120億，其實另有債權人X、Y，各對陳會長有100億的債權
，但陳會長之繼承人於債權呈報期間，就將100億對X清償、剩下20億對Y清償。請問若Y起訴請求X對自己返還40億，是否有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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